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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权人如何收取质押的股票红利⋯质押借款的股票,分红
送股如何处理-股识吧

一、大股东的质押股票六个月内买入卖出，质权人可以收取股票
收益吗

说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而且公司资信一般，因为一般的时候，公司需要资金可以用
资产到银行做抵押贷款，而上市公司的股权最具有流动性，上市公司大股东用上市
公司的股权做抵押贷款是因为它的其他资产难以获得贷款信任。
同时也说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不怎么看好，如果是好股票，贷款的风险它就不愿意
去用股权做担保。
总之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期望不高，大股东资金周转可能存在困难或者暂时的困
难。

二、股票质押分红算谁的，有没有人告诉我的

股票质押后的分红派息谈不上享受，你就别指望人家再把钱给你了。
因为分红的同时要除权，也就是分给你多少现金，同时通过下调股价再进行了扣除
，这些股票的市值没有丝毫增加，怎么能说是享受呢？随便翻开哪支股票的k线图
，你可以仔细看看，人们热衷的分红是怎么回事。

三、股权质押后，质权人如何实现质权？

到法院起诉，得到判决后，依据判决书变更股权登记，实现股权质押。

四、股票质押分红算谁的，有没有人告诉我的

股票质押后的分红派息谈不上享受，你就别指望人家再把钱给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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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分红的同时要除权，也就是分给你多少现金，同时通过下调股价再进行了扣除
，这些股票的市值没有丝毫增加，怎么能说是享受呢？随便翻开哪支股票的k线图
，你可以仔细看看，人们热衷的分红是怎么回事。

五、质押股权孳息的范围是怎样的

质押股权孳息的范围问题
《担保法》第68条规定：“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。
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
前款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。
”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04规定：“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、股票出质的，质权的效
力及于股份、股票的法定孳息。
”这两个规定有冲突。
根据《担保法》的规定，质押合同可以规定质权的效力不及于孳息;质权的效力是
否及于孳息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。
但是，《担保法解释》却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可能性。
因此该司法解释与《担保法》相矛盾，从法理上来说应是无效的。
但在法律实践中，各地各级法院却都是唯司法解释马首是瞻。
这里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孳息的范围的确定。
关于股权孳息的范围，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。
《证券公司股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》第33条则规定：“质押物在质押期间所产生的
孳息(包括送股、分红、派息等)随质押物一起质押。
”由此推论，则配股不属于孳息。
至于其第33条第2款的规定：“质押物在质押期间发生配股时，出质人应当购买并
随质押物一起质押。
出质人不购买而出现价值缺口的，出质人应当及时补足。
” 这一款规定应理解为质权效力中的质权保全权。
所以笔者认为股权的孳息包括股息、红利、送红股及因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发的股票
等，不包括配股。
但是实践中常常把送红股、配股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混为一谈。
送红股与转增股本的本质区别在于，红股来自于公司年度税后利润，只有在公司有
盈余的情况下，才能向股东送红股，它是将利润转化为股本。
送红股后，公司的资产、负债、股东权益的总额及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，但总股本
增大了，同时每股净资产降低了。
而转增股本却来自于资本公积，它可以不受公司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多少及时间的
限制，只要将公司账面上的资本公积减少一些，增加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就可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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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转增股本不是对股东的分红回报，但它并没有给股东施加
新的负担，因此可以理解为股权的孳息。
配股是指公司按一定比例向现有股东发行新股，属于再筹资的手段，股东要按配股
价格和配股数量缴纳股款，完全不同于公司对股东的分红，它在赋予股东一定的优
先购买权之外，还施加给股东一定的负担，因此，配股不能理解为股权的孳息。

六、什么是质押？质押物产生的孽息归谁收取？

答：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，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
，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债权人有权以该动产进行折价或者拍卖、变卖所得款优
先受偿的担保形式。
质押期间，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孽息。
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，依约定。

七、质押股权孳息的范围是怎样的

质押股权孳息的范围问题
《担保法》第68条规定：“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。
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。
前款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。
”《担保法解释》第104规定：“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、股票出质的，质权的效
力及于股份、股票的法定孳息。
”这两个规定有冲突。
根据《担保法》的规定，质押合同可以规定质权的效力不及于孳息;质权的效力是
否及于孳息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。
但是，《担保法解释》却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可能性。
因此该司法解释与《担保法》相矛盾，从法理上来说应是无效的。
但在法律实践中，各地各级法院却都是唯司法解释马首是瞻。
这里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孳息的范围的确定。
关于股权孳息的范围，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。
《证券公司股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》第33条则规定：“质押物在质押期间所产生的
孳息(包括送股、分红、派息等)随质押物一起质押。
”由此推论，则配股不属于孳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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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其第33条第2款的规定：“质押物在质押期间发生配股时，出质人应当购买并
随质押物一起质押。
出质人不购买而出现价值缺口的，出质人应当及时补足。
” 这一款规定应理解为质权效力中的质权保全权。
所以笔者认为股权的孳息包括股息、红利、送红股及因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发的股票
等，不包括配股。
但是实践中常常把送红股、配股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混为一谈。
送红股与转增股本的本质区别在于，红股来自于公司年度税后利润，只有在公司有
盈余的情况下，才能向股东送红股，它是将利润转化为股本。
送红股后，公司的资产、负债、股东权益的总额及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，但总股本
增大了，同时每股净资产降低了。
而转增股本却来自于资本公积，它可以不受公司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多少及时间的
限制，只要将公司账面上的资本公积减少一些，增加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就可以了。
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转增股本不是对股东的分红回报，但它并没有给股东施加
新的负担，因此可以理解为股权的孳息。
配股是指公司按一定比例向现有股东发行新股，属于再筹资的手段，股东要按配股
价格和配股数量缴纳股款，完全不同于公司对股东的分红，它在赋予股东一定的优
先购买权之外，还施加给股东一定的负担，因此，配股不能理解为股权的孳息。

八、股权质押后，质权人如何实现质权？

到法院起诉，得到判决后，依据判决书变更股权登记，实现股权质押。

九、质押借款的股票,分红送股如何处理

您好，质押借款的股票若有分红送股，分为如下情况：1.沪市红股：红股到帐日和
原股份同步进行质押冻结，购回日和原股一起解压沪市红利：T日购回，红利是T+
2日到账2.深市红股红利：T日购回，红股红利是T+1日到账待购回期间，已质押股
票发生送股、转增股或派发红利等，均会一并予以质押，故不会因除权除息后股价
下跌导致平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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